
中壢高商─ 
推動開放文件格式(ODF)說明 

105年8月25日(星期四) 

志道大樓2樓階梯教室 



推動開放文件格式(ODF) 
推動緣起： 

為配合政府資訊公開政策及因應資訊平台、載具多
元化趨勢，便利民眾於網站下載政府資訊及政府機
關間、政府與企業之資料交換，推動相容性高、適
用於各種作業系統及有利於長久保存之開放性檔案
格式。 

行政院於104年6月5日以院授發資字第1041500700
號函分行「推動ODF-CNS15251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
實施計畫」，希各界共同推動ODF(Open Document 
Format)文書格式，並響應政府開放文件標準格式，
提升我國軟實力。 

 



推動開放文件格式(ODF) 
推動範圍： 

本校網頁(www.clvsc.tyc.edu.tw)上傳之附件檔案 
各處室對所負責的頁面(如：行政單位->處室)所上傳之
附件檔案 

各處室最新消息公告頁面所上傳之附件檔案(不須對以前
最新公告做轉檔) 

公文系統上傳之附件檔案 

轉檔原則： 
可提供編輯之檔案(如報名表等)：除了上傳原檔案
外，請另將檔案轉換為開放文件格式一併上傳。 

不提供編輯之檔案(如辦法、規章、紀錄等)：僅上
傳pdf檔案格式。 

 
 



推動開放文件格式(ODF) 

推動期程： 
本校網頁(www.clvsc.tyc.edu.tw)： 

各處室對所負責的頁面：請於105年12月31日前將附件檔案
轉換完成。 

各處室最新消息公告頁面：即日起附件請依轉檔原則辦理
(不須對以前最新公告做轉檔)將附件檔案轉換完成。 

公文系統：請於即日起公文附件請依轉檔原則辦理。 

 

http://www.clvsc.tyc.edu.tw/


學校網頁公告ODF文件處理原則 

 範例：本校網頁上傳之附件檔案─可提供編輯之檔案(如
報名表等)  原檔案+開放文件格式 



學校網頁公告ODF文件處理原則 

 範例：本校網頁上傳之附件檔案─不提供編輯之檔案
(如辦法、規章、紀錄等)  僅上傳pdf檔案格式 

 

 



電子公文附件ODF處理原則 



公文附件ODF處理原則 

 

上傳報名表附件(可供編輯) 

上傳辦法/規章附件(不可編輯) 



OFFICE2010軟體轉換開放文件格式(ODF)說明 

 WORD： 
檔案>另存新檔>存檔類型下拉選單
>OpenDocument文件(*.odt) 

 EXCEL： 
檔案>另存新檔>存檔類型下拉選單
>OpenDocument文件(*.ods) 

 POWERPOINT： 
檔案>另存新檔>存檔類型下拉選單
>OpenDocument文件(*.odp) 

 

 



WORD轉檔操作 

 



WORD轉檔操作 

 



WORD轉檔操作 

 



EXCEL轉檔操作 

 



EXCEL轉檔操作 

 



POWERPOINT轉檔操作 

 



POWERPOINT轉檔操作 

 



總   結 
開放文件格式(ODF)轉檔原則： 

可提供編輯之檔案(如報名表等)：除了上傳原檔案
外，請另將檔案轉換為開放文件格式一併上傳。 

不提供編輯之檔案(如辦法、規章、紀錄等)：僅上
傳pdf檔案格式。 

 

開放文件格式(ODF)推動期程： 
本校網頁(www.clvsc.tyc.edu.tw)： 

各處室對所負責的頁面：請於105年12月31日前將附件檔
案轉換完成。 

各處室最新消息公告頁面：即日起附件請依轉檔原則辦
理(不須對以前最新公告做轉檔) 。 

公文系統：請於即日起公文附件請依轉檔原則辦理。 
106年全面實施。 

 
 

http://www.clvsc.tyc.edu.tw/


簡報結束，感謝您的聆聽 


